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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行精英、公司老板、富豪丈夫
旗下企业即将上市……姚某打造“白
富美”人设，注册空壳公司，联合员工
张某及贷款中介谭某、李某，利用被
害人挂名法定代表人的身份骗取金
融机构贷款 1690 余万元。

经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检察院提
起公诉，2025 年 12 月 23 日，法院以贷
款诈骗罪，合同诈骗罪，盗窃罪，洗钱
罪，信用卡诈骗罪，伪造公司、企业印
章罪，数罪并罚，判处被告人姚某有期
徒刑十七年，并处罚金 62.5万元；以骗
取贷款罪、贷款诈骗罪、洗钱罪分别判
处被告人李某、张某有期徒刑二年六
个月、一年十个月，各并处罚金 4 万
元；以骗取贷款罪判处被告人谭某有
期徒刑二年三个月，并处罚金 3万元。

300万元贷款从天而降

80 后姚某曾在英国留学，经营着
一 家 实 际 上 无 任 何 项 目 的 贸 易 公
司。2020 年，一次朋友聚会上，在国
企工作的小飞和姚某相识。在小飞
眼里，姚某是妥妥的“白富美”，这是
因为姚某穿着奢华，自诩是金融投资
人，丈夫是某知名集团的继承人。

2022 年 1 月，一次聊天中，姚某
向小飞透露自己丈夫的公司即将在
国外上市，可以连带相关附属企业一
并上市，因她名下公司过多，问小飞
能不能代为充当一家新成立公司的
法定代表人，并许诺相应报酬。小飞
心动了，将注册公司法定代表人所需
的材料提供给姚某。同月，小飞成为
一家公司挂名的法定代表人。

2022 年 2 月 26 日，为感谢小飞的
帮助，姚某请他吃饭，同行的还有她
的“朋友”谭某、李某（两人实际为贷
款中介）。饭局上，姚某一边与小飞

聊天，一边以公司变更登记为由，让
谭某、李某用小飞的手机操作，并要
求小飞刷脸。出于对姚某的信任，小
飞并未细看就照办了。

然而，几个月后，小飞收到了某
金融机构催促他偿还 300 万元贷款的
信息。这时，他才发现自己和挂名法
定代表人的公司向某金融机构贷款
300万元。

小飞意识到被骗了，多次联系姚
某无果后，于 2023 年 12 月向当地派
出所报警。

公安机关调查发现，姚某等人以
公司变更登记为由让小飞在手机上
刷 脸 ，其 实 是 骗 他 向 金 融 机 构 贷 款
300 万元，并分数月偿还，姚某在偿还
前几期贷款后，便不再还款。

2024 年 2 月 16 日，公安机关对姚
某 等 人 以 涉 嫌 贷 款 诈 骗 罪 立 案 侦
查。随后，姚某等人被抓获归案。

“这些钱是我向他们借的，等我丈
夫的公司上市后肯定会偿还。”面对公
安机关的讯问，姚某称已将涉案钱款
用于丈夫公司上市，不久后会还款。

“白富美”竟是老赖

2024 年 4 月，苏州市相城区检察
院应邀依法介入案件，引导公安机关
侦查取证。同月，侦查人员找到了姚
某口中的“富豪丈夫”彬先生。据彬
先生说，自己并不认识姚某，更不可
能和她存在夫妻关系。

警方进一步调查发现，姚某家原
来经营一家小型服装厂。2016 年起，
工厂生意渐渐没落，且拖欠供应商钱
款。2018 年，她和母亲王某因民间借
贷纠纷被当地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
人名单。

2020 年 8 月，姚某跟朋友借钱，
以他人名义通过中介渠道购买了一
家拥有正常缴税记录的贸易公司，并
招募了员工张某。姚某交代，她开公
司是想营造自己是有钱人的假象，好
向身边人借钱。

为 打 造“ 白 富 美 ”人 设 ，姚 某 产
生 了 冒 充 富 豪 妻 子 的 想 法 。 此 前 ，
她 曾 在 手 机 上 刷 到 过“ ×× 集 团 彬
先生出席……”的推送消息，这位彬
先 生 与 她 之 前 的 同 学 同 名 ，年 龄 与
她相仿，人又在千里之外，不太可能
被识破。

于是，姚某从网站上找到彬先生

的家族资料并梳理清楚。此后，在跟
朋友聊天时，她就谎称彬先生是自己
的丈夫。有了“富太太”的身份包装，
姚某在朋友圈中如鱼得水。

然而，姚某并不满足于跟朋友借
钱。经查，2021 年至 2023 年，姚某明
知没有还款能力，仍谎称自己控制的
企业上市需要资金，由员工张某通过
中介购买具有正常缴税记录的公司，
让征信良好的被害人挂名上述公司
的法定代表人，从银行及 4 家其他金
融机构骗取贷款 1690 余万元。案发
时，上述贷款均已逾期，造成金融机
构损失 1300 余万元。

姚某还通过上述借口，以股权转
让费或代为向银行贷款等名义，骗取
被害人资金共计 630余万元。

“除此之外，姚某还存在信用卡
诈骗，盗窃，伪造公司、企业印章等犯
罪行为。”检察官介绍，姚某主要将所
得钱款用于贷款购买空壳公司、支付
中介费用和个人挥霍。

2024 年 5 月，公安机关以涉嫌贷
款诈骗罪、合同诈骗罪、盗窃罪等提
请相城区检察院批准逮捕姚某、张某
等 4人。

顺藤摸瓜查清洗钱线索

承办检察官审查后发现，张某、李
某都提到，姚某曾让他们把从银行贷
款的资金取现再存入指定账户或者交
付他人。承办检察官多次研判后认
为，其中可能涉及洗钱犯罪，遂对此进
行立案监督。2024 年 5 月，公安机关
以涉嫌洗钱罪对姚某等人立案。

随后，检察机关引导公安机关从
贷款收款账户出发，逐步查明姚某转
移资金的路径，准确梳
理出资金明细表。

“比如公司的账户
收到一笔贷款资金，姚
某会将其中约五分之
一的金额用于归还银
行贷款，剩下的部分她
会安排人取出现金，存
入他人账户中供日常
消费和购买公司，然后
再重复之前的步骤。”
承办检察官介绍，通过
此种操作方式，姚某伙
同李某、张某，共取出
1000 万 余 元 现 金 ，坐

实了洗钱犯罪事实。
2024 年 8 月，该案被移送相城区

检察院审查起诉。
审 查 过 程 中 ，承 办 检 察 官 注 意

到，谭某对公安机关将自己的犯罪行
为定为贷款诈骗罪一直拒不认罪，其
认为自己起初是被姚某蒙骗才会帮
她贷款。

“这涉及犯罪嫌疑人是否主观明
知姚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仍帮其贷
款。”经反复审阅卷宗、多次提审姚某
及同案人员，检察机关认定，谭某在
帮姚某借款时，认为她对贷款具备偿
还能力，谭某本身无非法占有目的。
检察机关最终以骗取贷款罪对谭某
提起公诉，谭某对此认罪认罚。

2024 年 11 月 29 日，相城区检察
院对该案提起公诉，以涉嫌贷款诈骗
罪，合同诈骗罪，盗窃罪，洗钱罪，信
用卡诈骗罪和伪造公司、企业印章罪
追究姚某的刑事责任；以涉嫌骗取贷
款罪、贷款诈骗罪、洗钱罪追究李某
和张某的刑事责任；以涉嫌骗取贷款
罪追究谭某的刑事责任。2025 年 12
月 23 日，法院全部采纳了检察机关的
公诉意见，并作出前述判决。

针对办案中发现的空壳公司治
理漏洞，该院刑事检察部门依托信
息共享机制，主动向民事行政检察
部门移交案件线索。民事行政检察
部门依托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，摸
排部分经营主体系为实施犯罪而设
立，或者设立后主要以实施犯罪作
为 经 营 内 容 的 空 壳 公 司 线 索 20 余
条，并向主管行政机关制发检察建
议，推动行政机关及时清理整治空
壳公司等违法犯罪市场主体，助力
营造良好营商环境。

“富太太”的圈钱局
涉六罪一审被判有期徒刑十七年

□本报全媒体记者 卢志坚 通讯员 黄丹

□本报全媒体记者 吴杨泽 王鹏翔

2021 年，贺某为妻子办理住院时，不慎错拿了姐姐贺某乙的身份证。数
月后，贺某的妻子因同一疾病再次住院，为保持病历连贯，他再次使用了这张
不属于妻子的证件。

4 年后，这条“冒用他人身份报销医保”的线索，进入公安机关视野。案件
侦查过程中，山西省中阳县检察院应邀依法介入，承办检察官通过深挖行为动
机、厘清主观意图，引导公安机关补充侦查，最终改变了案件走向。

2025 年 4 月 7 日，中阳县医疗保障局在开展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
整治过程中，发现贺某涉嫌冒用他人身份信息报销医疗费用的线索，遂将该线
索移送县公安局。5月 15日，县公安局以涉嫌诈骗罪立案侦查。

5 月 21 日，公安机关在侦查该案过程中，主动将线索通报中阳县检察院。
该院依法介入，派员引导侦查。

承办检察官在初步审查后认为，首先要查明：贺某两次拿姐姐身份证给妻
子办住院及报销的行为之间是否存在合理关联？冒用身份是否必然等同于诈
骗？

此外，案发后，贺某和妻子并未逃避调查，县医疗保障局发现冒名情况后，
二人第一时间退还了报销款项；公安机关立案后，二人也积极配合调查、说明
情况。这种主动退还、承担责任的行为，也与常见诈骗案中犯罪嫌疑人隐匿踪
迹、拒不退赃的行为模式有明显区别。

鉴于案件定性存在疑问，中阳县检察院将审查焦点放在诈骗罪的核心构
成要件——“非法占有目的”，并以此为导向，引导公安机关有针对性地侦查。

公安机关进一步侦查发现，贺某妻子与贺某姐姐参保的是同一种医保类
型——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，二人享受的报销政策、待遇比例完全一致。这
意味着，贺某妻子即便使用本人身份就医，能够获得的报销金额与冒用姐姐身
份获得的报销金额相比并无差别。

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后，一系列关键证据逐渐明晰：首次冒用确系疏忽错拿
身份证所致；第二次使用则主要出于保持病历连续性、便利后续治疗的考虑；
案发后，贺某已主动退还全部报销款项，并始终积极配合调查。

在检察机关的审查下，相关书证、证人证言与当事人陈述相互印证，形成
“行为出于疏忽与就医便利需要，主观上不具备非法占有目的，客观上未造成
基金额外损失，事后积极整改”的完整证据链。

中阳县检察院在此基础上召开检察官联席会议，对全案证据进行综合研
判与深入讨论。会上，承办检察官详细汇报了案情、证据以及依法介入、引导
侦查的全过程。经过充分讨论，与会检察官一致认为，贺某及妻子行为的社会
危害性显著轻微，尚未达到需要刑事处罚的程度。联席会后，该院依法向公安
机关发出要求说明立案理由通知书。公安机关经认真研究，认为立案理由不
充分，采纳了检察机关意见，依法作出撤销案件的决定。

考虑到案发后，贺某已全额退还报销款项、积极消除影响，其行为虽具有一
定的行政违法性，但综合考量其行为起因、主观过错、危害结果等因素，最终公
安机关对其作出批评教育处理。

两次冒用姐姐身份为妻子报销，有隐情

◆2020年，一次朋友聚会
上，在国企工作的小飞和姚某相
识。在小飞眼里，姚某是妥妥的
“白富美”，这是因为姚某穿着奢
华，自诩是金融投资人，丈夫是
某知名集团的继承人。

◆经查，2021 年至 2023
年，姚某明知没有还款能力，仍
谎称自己控制的企业上市需要
资金，由员工张某通过中介购买
具有正常缴税记录的公司，让征
信良好的被害人挂名上述公司
法定代表人，从银行及4家其他
金融机构骗取贷款 1690 余
万元。

2024 年 10 月，承办检察官与助理共同梳理姚某
的资金明细。

（漫画由AI生成 易得香制作）

检察机关坚持“三个善于”，以事实为根据、以
法律为准绳，察微析疑，既严防漏罪漏犯，也坚守
罪刑相当。司法的公正，正在于这份明辨是非的精
准与穷究真相的执着，不仅守住了法律底线，而且
诠释了司法公正的要义。

本报讯（通讯员徐朝 童歆淇） “本以为靠说谎能蒙混过关，没想到，连
隐藏的犯罪事实都被查清了……”在湖北省麻城市检察院，陈某低着头，对刻
意隐瞒部分犯罪事实、未能如实供述的行为懊悔不已。经该院提起公诉，近
日，法院以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罪分别判处被告人陈某、夏某、苗某三年一个月
至七个月不等有期徒刑，各并处罚金。

2024年 3月 13日，公安机关将陈某、夏某涉嫌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罪一案提
请麻城市检察院批准逮捕。经查，陈某明知上家让其代为接收的资金系犯罪所
得，仍利用自己名下的银行卡接收 5万元赃款并协助取现；同日，其还指使夏某
以相同方式转移另一起案件的犯罪所得 5万元，并向夏某支付 500元报酬。

案件审查期间，一份扣押清单上的细节引起了承办检察官的注意：陈某被
抓获时，民警当场从其身上搜出并扣押现金 8 万元，但陈某仅供述其中 5 万元
系犯罪赃款，辩称剩余 3万元是自己提前准备的“退赃款”。

“为何会提前准备 3 万元‘退赃款’？资金来源是否合理？”带着疑问，承办
检察官一方面全面梳理案卷证据，另一方面开展自行补充侦查。经查，陈某曾
因犯故意杀人罪、抢劫罪被判处刑罚，2022 年刑满释放后一直无固定职业，也
无稳定收入来源，其关于“3 万元系自己所有”的供述明显不符合常理，存在重
大疑点。

为查清资金真实来源，承办检察官再次提讯陈某，围绕 3 万元钱款的筹集
时间、资金渠道等关键问题进行重点讯问。面对检察官出示的证据和层层递
进的追问，陈某无法自圆其说，最终如实交代了犯罪事实：3 万元是其受上家
指使、另行安排苗某转移的一起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所得。

真相浮出水面，该院在依法作出批准逮捕陈某决定的同时，向侦查机关
制发继续侦查提纲，要求侦查机关进一步查明 3 万元赃款的流转路径，追捕
遗漏的犯罪嫌疑人苗某。侦查机关迅速开展补充侦查，依法传唤苗某到
案。到案后，苗某如实供述了受陈某指使转移电诈赃款的犯罪事实，与陈某
的供述一致。

最终，公安机关在将陈某、夏某移送麻城市检察院审查起诉后，将苗某涉
嫌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案补充移送起诉。麻城市检察院经审查，依法以涉嫌掩
饰、隐瞒犯罪所得罪对陈某等 3人提起公诉。法院审理后，作出如上判决。

被抓时随身带着“退赃款”，是真的吗？


